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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此乃本公司作出的自願性公佈。

董事會欣然宣佈，卡福及克諾爾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交易時段後）訂立合
資協議，於中國重慶成立合資公司。

合資公司將主要從事商用車輛的閥類產品（制動，車身和變速箱控制閥，空氣處理
閥），空氣乾燥器和離合器伺服系統產品的裝配（包括終端線檢測）、零件製造（鑄
造、使用相關技術的核心零件機加工）、銷售、應用工程（包括但不限於壽命測試、
環境氣候測試和應用設計）及售後服務方面的業務。

合資公司將由卡福及克諾爾分別實益擁有34%及66%的股權。根據合資協議的條款，
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將為14,609,000歐元。卡福以制動業務單元非貨幣資產（即機
器設備及存貨，包括與卡福制動業務相關的鑄造工具，以及包括但不限於由卡福
投入全部產品的技術資料及相關專有技術在內的無形資產）作為出資並轉讓予合
資公司。克諾爾將以現金出資其於合資公司註冊股本所佔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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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卡福及克諾爾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交易時段後）訂立合資
協議，於中國重慶成立合資公司。

日期 ：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訂約方 ： 卡福（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
克諾爾，獨立第三方

註冊資本 ： 14,609,000歐元

訂約方出資 ： 由卡福出資34%及由克諾爾出資66%。卡福將以制動業務單元非
貨幣資產（機器設備及存貨，包括與卡福制動業務相關的鑄造工
具，以及包括但不限於由卡福投入全部產品有關的技術資料及
相關專有技術在內的無形資產）作為出資並轉讓予合資公司。克
諾爾將以現金出資其於合資公司註冊資本所佔份額。

先決條件 ： 成立合資公司方案、合資協議、合資公司章程、資產評估價值，
獲得重慶市政府及中國政府有權部門批准，且為訂約方滿意。

業務範疇 ： 主要從事商用車輛的閥類產品（制動，車身和變速箱控制閥，空
氣處理閥），空氣乾燥器和離合器伺服系統產品的裝配（包括終
端線檢測）、零件製造（鑄造、使用相關技術的核心零件機加工）、
銷售、應用工程（包括但不限於壽命測試、環境氣候測試和應用
設計）及售後服務方面的業務。

營運期限 ： 20年

董事會 ： 合資公司董事會由六位董事組成，當中兩位由卡福委任，四位（包
括主席）由克諾爾委任。合資公司的主席由克諾爾提名，副主席
由卡福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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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合資公司的理由

卡福商用車制動業務目前佔卡福主營業務收入的44%，主要為國內卡車、客車等商
用車配套，其技術水準為80年代中後期水準，為配合市場發展及提升技術水平，卡
福必須加快與行業領先企業的合作，實現技術優勢、市場優勢、管理優勢的互補，
以進一步提升技術水準、提高產品品質、提高市場佔有率，促進傳統業務的升級換
代與快速發展。卡福自二零一零年八月與克諾爾就成立合資公司進行磋商並於二零
一一年一月十九日達成合資協議。

有關合營方的資料

克諾爾是一家專門從事於開發、設計、生產及加工火車、商用汽車的制動系統和空
氣系統的跨國性企業集團，總部設在德國慕尼黑。克諾爾於鐵路和商用車輛制動系
統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董事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克諾
爾為獨立第三方。

一般資料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資協議的條款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後按正常商業
條款訂立，而合資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卡福」 重慶卡福汽車制動轉向系統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制動業務」 中國商用車輛的制動元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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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車輛」 可於公路上合法運作的貨車、牽引貨車、巴士、拖車及非公路
汽車；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合資協議」 卡福與克諾爾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就成立合資公司訂立
的合資協議；

「合資公司」 根據合資協議條款擬於中國重慶成立的中外合資公司；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任何人士或公司及彼等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據董事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乃獨立於本公司及任何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
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且與彼等並無關連的獨立第三
方，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克諾爾」 克諾爾制動系統亞太（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是德國克諾爾控股集團公司下屬克諾爾商用車系統
有限公司在亞太地區的管理公司；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包括內資股及
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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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執行董事
謝華駿

中國 •重慶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謝華駿先生、余剛先生、廖紹華先生及陳先正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黃勇先生、王冀渝先生、楊鏡璞先生及劉良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生及孔維梁先生。

*　僅供識別


